
連江縣政府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危機處理流程 

 

社工人員因執行職務有遭受威脅、攻擊或其他危害事件 

通報服務機關 

服務機關評估風險 

服務機關評估有風險 

風險或危機程度重大 

成立專責小組 

評估危機事件為和程度 

提出安全計畫 

對內外部利害關係人就 

後果及處理方法進行溝通 

指定發言人對外說明 

指派人員陪同協助 

維護人身安全 

請求相關單位 

提供必要之協助 

服務機關評估無風險 

危機解除 

辦理相關處置 

關懷慰問並協助社工人員、家屬 

提供律師費用補助 

提供訴訟費用補助 

提供心理復健費用補助 

提供醫療費用補助 


